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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云南省应急管理先进表彰推荐名额分配表
序号 单位 先进集体推

荐名额
先进个人
推荐名额

备 注

1 省级有关部门和中央
驻滇有关单位 10 20

处级干部比
例控制在

20%以内，拟
推荐处级干
部的，须同时
推荐一名科
级及以下级
别人员备选。

2 中央驻滇有关企业和
省属有关企业 3 6

3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3 6

4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
（含昆明航空救援支队） 2 5

5 社会救援力量 1 0

6 昆明市 4 8

7 昭通市 2 5

8 曲靖市 3 5

9 楚雄州 3 6

10 玉溪市 3 6

11 红河州 3 6

12 文山州 3 6

13 普洱市 3 6

14 西双版纳州 2 4

15 大理州 3 6

16 保山市 2 4

17 丽江市 2 4

18 德宏州 2 4

19 怒江州 2 4

20 迪庆州 2 4

21 临沧市 2 5

合计 60 120

说明
副厅级（含）或者相当于副厅级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，县处级干部（含

职级公务员）原则上不超过评选总数的 20%，每个州（市）推荐处级干部不
超过 1 名。


